附件1：

[bookmark: 民宿扶持办法]“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扶持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北京市《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加速推进我区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助力“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在《精品民宿发展服务手册3.0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内容，发挥政策统筹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扶持目标如下：
（一）推动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挥平台公司作用，推动社会资本、各类企业与村集体合作，盘活农村闲置房屋，探索建立“租金+集体服务管理费+营业额分成”等多种利益联结模式，并约定递增机制；对于带动农民增收、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村企合作项目优先给予扶持，将区内关于美丽乡村建设、基础设施提升的相关政策优先向发展民宿的重点村、示范村倾斜，形成政策统筹和集聚效应。
（二）鼓励民俗户提档升级。通过政策引导、宣传培训，鼓励农户利用闲置房屋，进行设施改造和服务提升，推出一批符合评定标准的“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享受针对个体运营民宿的相关扶持政策，形成多层次、多模式并存的发展格局。
（三）引导民宿创新经营模式。发挥政府奖励资金引导作用，鼓励精品民宿经营企业发展主题特色突出的精品民宿，积极拓展民宿产业链，创新“门头沟小院”+发展模式，打造商务、办公、运动、科技、康养等民宿小院新场景应用，加强旅游产品供给侧改革。
第三条 扶持对象为已纳入区文旅局和属地政府监管的49家“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以及按照《“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标准与评定程序》新评定的“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项目。
第四条 本扶持办法兑现金额及相关的第三方审计费用资金来源为乡村振兴绿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项资金不足部分，由区财政协调资金保障。
第五条 扶持方向及办法如下：
（一）主题民宿评星创优奖励。创新“门头沟小院”+发展模式，鼓励民宿企业围绕特色农业、休闲康养、体育、科普、研学、文化艺术等打造“门头沟小院+”主题民宿,按照主题化、特色化、品质化等维度，适时对区内“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项目进行星级评定，等级划分为三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申请单位或个人向镇（街）提出申请，经镇（街）初审合格后报区文化和旅游局，由区文化和旅游局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进行评定，评定结果需经区政府会议通过后对外公示。评定为五星级“门头沟小院”，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评定为四星级“门头沟小院”，给予一次性奖励8万元；评定为三星级“门头沟小院”，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二）获评市级网红打卡地奖励。鼓励和支持“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通过提升品质，积极参评市级“网红打卡地”评选，带动区域文旅产业消费升级。纳入区政府监管范围内的“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获市文化和旅游局评定为市级网红打卡地，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三）银行贷款利息及担保费补贴。通过民宿发展协调小组联审的“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项目，依据银行出具的还款凭证和信用证明，民宿业主提供的资金使用证明材料及其相关材料，可申请贷款贴息。以项目主体为审核单位，同一处民宿贷款利息和担保费补贴最长不超过5年（包含按照3.0版本兑现的年份）。
其中，村企合作项目，可申请年度贷款利息总额80%的引导资金扶持，每年不超100万元；贷款产生的相应担保费可申请80%的引导资金扶持，最高不超30万元。
个体运营项目，可申请年度贷款利息总额60%的引导资金扶持，每年不超10万元；贷款产生的相应担保费可申请60%的引导资金扶持，最高不超3万元。
（四）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补助。发挥村集体的带动引导作用，积极向社会资本推介村庄闲置资源发展精品民宿，引导本村村民利用自有房屋打造精品民宿。利用村集体闲置房屋打造的精品民宿给予每平米1000元，累计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建设补贴。对在本村内发展“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且实际从事运营的，自2022年起算，每发展1户，补贴村集体奖励资金3万元，如村庄为集体经济薄弱村，每发展1户，补贴村集体奖励资金提升至5万元。补贴资金累计不超过100万元，奖励资金用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服务于村庄旅游产业发展。
（五）农户自有房屋打造精品民宿补助。鼓励农户利用自有闲置、合法房屋，进行设施改造和服务提升，打造精品民宿。按照《“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标准与评定程序》，给予通过评定的农户自营“门头沟小院”奖励资金5万元，补贴资金按照50%、30%、20%比例分三年奖励。
（六）精品民宿吸纳农村劳动力补贴。精品民宿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招用本区农村转移劳动力，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发放不低于本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1.2倍工资，可申请享受不超过5年的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该政策由区文旅局牵头，区人力社保局与各镇政府组织执行。
（七）精品民宿设计奖励支持。设立门头沟区精品民宿建设设计服务单位及精品民宿模板资源库，鼓励村集体利用集体合法合规闲置房屋资源和农户利用自有闲置、合法房屋，进行减碳环保化设施改造和服务提升，打造绿色精品民宿。申请精品民宿设计奖励支持的精品民宿，要与资源库内设计单位签订合同，并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建设完成，验收合格后给予民宿建设主体一次性精品民宿设计奖励资金2万元。
（八）“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运营宣传支持。将“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纳入全区“紫气东来门头沟”文旅高端品牌整体宣传平台，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与美团、携程等专业平台开展合作，在平台开辟“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展示平台和销售区块，通过平台手续费打折、核心位置推广、客户信息推送、面向消费者发放“门头沟小院”消费券等形式实现“门头沟小院”的品牌推广和运营提升。
第六条 申报程序及要求
由门头沟精品民宿发展协调小组负责统筹推进“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各项扶持政策落实，扶持资金归口在区文旅局，由区文旅局按照小组决议，向区财政申请资金，集中兑现，扶持资金申报流程及要求如下：
民宿建设经营主体提出申请
（申请表，一照、两证、一系统等项目资质证明材料）
区文旅局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提交民宿发展协调小组讨论奖励事项，组织相关单位、行业专家进行联审
镇（街）审核申请材料，分类汇总，报送区文旅局








汇总联审结果及资金奖励方案，上报区政府会议审定，并对外公示


区财政局按区政府审定意见，负责将各项奖励资金拨付到各镇街


各镇街根据区政府会议要求，向民宿企业兑现奖励资金



申报要求：一是民宿企业提供的申请及相关资料必须真实、准确，不得弄虚作假。二是实行一年一申报制度，各镇（街）要对民宿企业的申报材料严格把关，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三是区文旅局每年2月启动上一年度各项奖励政策申报工作，6月底将全部资金兑现到位，并负责做好奖励资金监管，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绩效考评和资金审查。
第七条 附则
（一）在评审年度内民宿建成后闲置未投入实际运的，出现卫生、消防等安全责任事故，发生重大有效投诉，营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等违法违规事件的单位或个人，不得享受奖励支持并停止以后年度的资金奖励。
（二）本办法施行前已经享受过门头沟区财政资金支持的，不重复享受同类型的奖励，同一笔贷款资金不重复享受政府贴息和担保费资金支持。
（三）本办法出台前，符合《精品民宿发展服务手册3.0版本》享受政策的民宿按照3.0政策兑现；本办法实施后，按本办法执行。
（四）本办法由门头沟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北京市相关政策调整，本办法随之调整。
（五）本办法未涵盖之特殊事项，必要时报区精品民宿发展协调小组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支持。
[bookmark: _GoBack]（六）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扶持办法》（门政办发〔2020〕34号）同时废止。


